
外地收入豁免徵稅 (“FSIE”)

受涵蓋的納稅人 – 指該人是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，
或該人代表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行事，並在香港開
展業務

是 否

沒有影響香港業務產生的指明外地收入

跨國企業集團 - 指包括至少一個符合以下說明的實體或常設機構
的集團：該實體或常設機構並非位於或設於該集團的最終母實體
所屬的管轄區，此外，該實體根據適用的會計原則須包括在該組
實體的最終母實體的綜合財務報表內

(1) 匯入、傳送至或帶進香港的；(2) 被用於償付香港
經營的業務而招致的任何債項；或 (3) 被用於購買動
產而該動產被帶進香港

知識產權收入 股息收入及股權處置收益 利息收入
指明外地收入的性質（例外﹕針對
某些金融實體的特別規定）

例外情况 關聯要求 經濟實質要求或持股要求 經濟實質要求

不用徵稅 徵稅

稅收抵免

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

在香港收取

沒有在香港收取


